
全国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

年）  

 

  2010 年，原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13 个

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

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实现消除疟疾目标。自消除疟疾工作启

动以来，全国消除疟疾工作进展顺利，约 60%的流行县通过

了消除疟疾考核评估。2015 年全国疟疾本地感染病例为 40

例，较 2010年降低了 97.4%，仅云南、西藏等地区报告了本

地感染病例；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持续增加，2015年全国报

告输入性疟疾病例 3076 例，较 2010年增加 3.5%。  

  2016-2020 年是全国消除疟疾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应加

强监测，提高预警和处置能力，夯实疟疾防控工作基础，严

控疟疾输入威胁；另一方面要加强边境等重点地区防控措施，

阻断本地传播。为指导各地顺应疟疾防控方式转变，切实做

好消除疟疾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目标，根据《中

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总体要求和我国消

除疟疾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 2018年，全国无本地感染病例，95%以上的流行县和

80%以上的流行省通过消除疟疾考核评估；到 2020年，全国



实现消除疟疾目标。  

  二、防控策略  

  以传染源管理和疫点处置为核心，强化监测预警，严格

执行消除疟疾“1-3-7”工作要求，快速清点拔源及时阻断传

播。加强部门协作，推进边境等重点地区消除疟疾进程，严

控输入性疟疾继发传播，巩固消除疟疾成果。  

  三、技术措施  

  （一）强化重点地区工作，阻断本地疟疾传播。  

  1．云南边境地区。通过加强三道防线建设，到 2018年

云南边境地区实现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  

  （1）第一道防线：在边境县，保持村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的疟疾诊治能力，加强县级疾控中心的疟疾病例实验室复核、

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和疫点调查与快速处置能力。以乡镇为单

位，不明原因发热病人年血检人数不低于辖区总人口数的

3‰；重点乡镇年血检人数不低于辖区总人口数的 5‰。  

  （2）第二道防线：强化边境疟疾防治咨询服务站诊治能

力，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加强跨境流动人员疟疾防治知识宣

教，及时发现输入性疟疾病例并向当地卫生部门通报。  

  （3）第三道防线：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框架下，协助

周边国家和其他疟疾流行国家提高疟疾防控能力，培训专业

人员，减少疟疾病例输入。  

  2.西藏林芝地区。强化病例发现、管理和疫点处置，到



2018年实现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  

  （1）加强病例发现与报告。加强辖区内医疗机构、疾控

机构专业人员培训，提高疟疾诊治意识与能力。村卫生所及

时转诊发热病人，乡卫生院和县卫生服务中心或疾控中心及

时诊断、规范治疗疟疾病例。建设疟疾疫情直报网络，在乡

镇配备网络直报设备，确保 24小时内报告疟疾病例。  

  （2）强化疫点处置。县级疾控中心应当在 7天内开展疫

点处置工作，包括对疫点内所有居民进行人群服药、对病户

及四邻进行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  

  （3）开展健康宣教，加强人群防护。根据当地风俗习惯，

设计制作健康教育材料，广泛开展宣传和健康教育活动，营

造消除疟疾氛围，提高居民防护意识。在重点地区采取发放

长效蚊帐、安装纱门纱窗等措施，做好人群防护。  

  （二）做好输入性疟疾防控，防止继发传播。  

  1．加强出入境人员疟疾防治宣传教育。各级卫生计生部

门与当地检验检疫、旅游、外派劳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合

作与信息交流机制，及时互通境外感染和输入性病例等相关

信息，采取多种形式的健康宣传，重点加强前往疟疾流行区

旅游、务工等人员的宣传教育，提高其疟疾防治意识和知识

水平。  

  2．发现和规范治疗输入性疟疾病例。各级医疗机构对有

相关边境地区、境外疟疾流行区旅行史的发热病人进行实验



室疟原虫检测，对诊断的疟疾病例及时上报并规范治疗。  

  3．及时调查和处置输入性疫情。由病例报告地县级疾控

机构负责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病例现住址地的县级疾控

机构负责进行疫点处置，同时筛查出国同行回国人员，防止

由继发传播引起的二代病例。  

  （三）强化监测，提高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 

  按照全国疟疾监测方案的要求，认真开展传染源监测、

传播媒介监测、疟原虫对抗疟药敏感性监测和媒介对杀虫剂

抗性监测。在尚未通过消除疟疾评估的地区，按照消除疟疾

“1-3-7”工作要求，重点做好传染源监测与管理，阻断疟疾

传播。在通过消除疟疾评估后的地区，开展疟疾再传播风险

评估，维持传染源和媒介监测能力，巩固消除成果。在边境

及输入性病例较多的省份开展疟原虫对抗疟药的敏感性监

测，在相应的媒介分布地区开展媒介对杀虫剂抗性监测。  

  依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完善以乡镇

为单位的聚集性疫情预警机制，提高疟疾传播风险评估和疫

情研判能力。定期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技能竞赛或应急演练，

提高疾控机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四）加强培训，提高疟疾防治能力。 

  提高医疗机构疟疾诊治能力，卫生计生部门每年组织医

疗机构实验室检测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和考核，每 2年组织对

相关临床医生开展疟疾诊治知识培训和考核。在输入性病例



较多地区，卫生计生部门应当建立重症疟疾救治专家库，指

定定点医院诊治重症疟疾病例，减少死亡。发挥中医药在疾

病防治中的优势和作用。  

  按照分级培训原则，各级疾控机构每年组织 1次疟疾实

验室检测人员和防治人员技术培训，巩固提高疟疾实验室复

核、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和疫点调查与快速处置能力。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每年组织对边境口岸相关工作人

员的疟疾防治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疟疾咨询服务和检测筛

查能力。  

  （五）完善参比实验室网络，保障检测工作质量。 

  健全完善疟疾诊断实验室网络，为消除疟疾工作提供质

量保障。以疟疾传播潜在风险大的重点省份为主，建立省级

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在输入病例较多的地区建立市级疟疾

诊断参比实验室，并加强运行管理。各级诊断参比实验室负

责辖区内疟疾病例的核实与确认，提高检测准确性。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进一步加强卫生计生、科技、检验检

疫、旅游、外派劳务等行政管理部门间沟通与合作，共同做

好辖区内消除疟疾工作的组织、协调与管理，完善政策措施，

统筹安排资源，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辖区内消除疟疾各项工作的落

实、技术指导和专业培训，并定期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汇报



消除疟疾工作进展。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负责病例的发现、报告和治疗，并在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共同

开展消除疟疾各项工作。  

  科技部门加大疟疾防控相关技术、产品等研发力度。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做好相关出入境人员疟疾健康教

育、病例监测和出入境防病管理，及时与卫生计生部门沟通

有关信息。  

  旅游部门配合做好涉外旅游从业人员疟疾防治相关知

识的培训，对前往疟疾流行区旅游的人员开展必要的提醒和

宣教。  

  外派劳务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外派劳务企业在对外派劳

务人员进行培训时加强疟疾防控知识教育；并及时向卫生计

生等部门通报外派劳务人员出入境信息。  

  （二）经费保障。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中央财政对困

难地区消除疟疾工作予以支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消除疟

疾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疟疾流行程度和消除

疟疾实际情况向重点地区、重点口岸给予倾斜。多渠道筹集

社会资源支持消除疟疾工作。  

  （三）药品供应。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抗

疟药品采购、存储和供应，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抗疟药品管

理办法。鼓励省际跨区域联合采购，发挥集中采购规模优势，



提高企业生产供应积极性，保证治疗用药需求。  

  （四）科学研究。按照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总体部署，通过优化整合后的国家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符合条件的消除疟疾关键技术的

研究工作。组织跨学科联合攻关，研究病例追踪溯源、高敏

感性检测与筛查、媒介监测和药物抗性监测以及输入性传染

源传播风险评估等技术。及时转化科研研究成果，并在防治

工作中推广和应用。  

  （五）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推

广和应用先进的技术经验，巩固我国消除疟疾成果。建立完

善跨边境疟疾防控合作机制，加快我国边境地区控制和消除

疟疾进程。推动我国更多国产抗疟药品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

证和受援国注册。发挥援外试点经验，推广中国消除疟疾经

验与技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中非公共卫生

合作计划，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五、督导评估  

  各级卫生计生、科技、商务、检验检疫、旅游行政部门

根据“科学、定量、随机”的原则，制订详细的督导评估方

案，通过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自查、抽查，对工作内

容和实施效果进行督导检查，原则上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下

级的督导检查，促进工作开展。  

  已实现连续 3年无本地感染病例的疟疾流行地区按照我



国消除疟疾考核评估方案要求，及时开展考核评估工作。已

通过消除疟疾考核评估的地区，巩固保持疟疾监测预警和应

急处置能力，并对照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要求，做好

消除疟疾认证准备工作。  

   

  注：消除疟疾“1-3-7”工作要求是指：“1”：疟疾病

例诊断后 1日内（24小时）报告，“3”：3日内完成病例复

核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7”：7日内完成疫点调查和处置 

 


